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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受 Ｇ２０ 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资助， 为司法部中青年课题 “外

国投资移民政策对我国反腐败追逃追赃的影响” （项目编号： １９ＳＦＢ３０５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构建中国特色境外追逃追赃国际合作法律机

制研究” （项目编号： １７ＺＤＡ１３７） 及其子课题 “腐败犯罪防逃机制的构建

与完善”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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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根据亚非银行 （ＡｆｒＡｓｉａ Ｂａｎｋ） 和新世界财富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Ｗｅａｌｔｈ） 共同

发布的 《２０１９ 年全球财富迁移报告》 的统计， ２０１８ 年全世界移出本国人数最

多的富豪来自中国， 大约有 １. ５ 万人， 这些人从中国带出的资产不计其数，
因而中国也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资产流出国。 且不说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等移民大国， 就连一些非传统移民国家也出现了令人关注的情况， 几天前希

腊移民局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自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 希腊已向 １２ ３１８
位中国申请人发放代表着投资移民身份的 “黄金居留” 签证 （ Ｇｏｌｄｅ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Ｐｅｒｍｉｔ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占已发放 “黄金居留” 签证总数的

近七成， 从国别角度看位列第一。 “投资移民” 是中国大批富豪及其巨额资产

向国外迁移的主要方式之一。
大约在五年前， 我在理财顾问的介绍下参加了国内某银行举办的一场投

资移民宣介会， 会上专家们的宣讲令我 “顿开茅塞”， 专家们告诉富豪们如何

把资产从公司名下转移到个人名下， 如何通过股东借款的方式从银行取得资

产合法来源的证明， 如何在境外设立一个空壳银行账户， 然后把境内银行账

户中的巨额人民币转换为这个境外账户中的外币， 等等。 这次会议引起我对

投资移民问题的浓厚兴趣。 随后， 我以 “高净值资产人士” 身份不断参加一

些海外公司和金融机构组织的投资移民宣介活动， 了解到越来越多的关于向

外国投资移民的方式、 方法、 行情以及那日益汹涌的人员与资产外移洪流中

更多、 更深层次的东西。
客观地说， 投资移民是一种鼓励投资的法律制度， 特别是当一些国家经

济陷入萧条或困境时， 投资移民可以对经济和就业发挥一定的拉动作用； 对

于勤劳致富的人士来说， 投资移民也不失为一种财富使用和生活环境选择的

权利； 从这样的意义上讲， 投资移民制度本身无可厚非。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
一些腐败分子也把投资移民看作是实现其所憧憬的骄奢淫逸生活方式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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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 而且是一种看起来很安全、 合法的途径， 利用投资移民的手段公开或

秘密地向境外转移违法所得并逃往外国， 躲避法律的追究。 “百名红通人员”
第 ３ 号乔建军就是伙同其前妻赵世兰， 通过在西雅图、 纽约等地购买房产的

方式实现投资移民， 在美国等多个国家取得合法身份并将大量违法所得转移

境外。 另一名 “百名红通人员” 第 ２ 号李华波也是利用所贪污的巨额公共资

金， 以购买新加坡投资基金的方式取得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 并凭借非法转

移境外的资金及所取得的合法移民身份对抗遣返。 这样的实例还有许多， 并

且至今仍然不断发生。
投资移民也令相关国家的反洗钱制度面临检验和审视。 虽然许多国家的

投资移民制度对于资金的合法来源以及资金转移的合法途径有着明确的要求，
比如， 美国的 ＥＢ－５ 投资移民项目要求投资人必须通过经核准的正规银行转

移资金并要求对投资资金实行专门的托管， 但是， 大量的违法所得资产或非

法资金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正规途径转移到国外并经过一定期限后归还给投资

人。 事实上， 相对于通过投资移民正规资金转移途径进行的洗钱活动而言，
通过地下钱庄等渠道开展的洗钱活动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正是基于这样的

考察， 笔者曾在向主管部门提交的研究咨询报告中指出： 在我国， 商业银行

和正规金融机构仍然是向境外非法转移资产和洗钱活动的主渠道， 反洗钱工

作任重而道远。 此外， 为了狭隘的经济利益， 一些外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也

对流入本国的境外违法所得资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相关的监管措施和反洗

钱制度流于形式， 甚至于有些国家的使领馆公然违反中国的相关法规， 以

“黄金居留” 签证或永久居留权为诱饵， 在中国境内兜售本国的投资基金或特

别国债。
解决投资移民带来的上述问题需要投资移民的移出国与移入国加强合作，

共同努力； 相互抱怨指责、 相互推诿责任并不能真正发现问题所在并采取有

效措施堵塞漏洞。 从投资移民的移出国一方来讲， 应当认真研究有关国家投

资移民政策和法律制度， 加强对本国公职人员及其亲属向外投资移民情况的

监测和管控， 加强反洗钱制度和外汇管理制度， 强化商业银行对转出资产的

来源合法性的审查工作， 从源头上防止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利用投资移民的

机会外逃和转移违法所得及非法资产； 在发现通过投资移民方式外逃和非法

转移资产的情况下， 应当及时与有关国家进行沟通和联系， 借助移入国的投

资移民管理和反洗钱制度吊销有关人员的居留身份并追缴被非法转移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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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投资移民的移入国一方来讲， 应当加强对移民申请人身份及背景的甄别

和审查， 加强对投资移民所使用资金的来源合法性的甄别和审查， 加强对各

种移民公司和相关中介机构的监管， 打击与投资移民有关的欺诈活动和秘密

交易活动； 在发现利用投资移民机会外逃和非法转移资产的情况后， 应当及

时根据本国法律采取行动， 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积极与移出国相互配

合开展遣返工作和资产追缴工作。
由此看来， 关于投资移民法律制度的研究， 对于反腐败境外追逃追赃工

作， 对于加强关于人员和资产流动的监管以及防逃工作， 对于维护金融安全

和经济秩序， 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这部专著 《投资移民法律制度研

究———以境外追逃追赃为视角》 为这一研究提供了素材， 也是近几年来这一

研究的初步成果。 本书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一些国家投资移民的形式、 方式、
特点、 程序及管理制度， 并结合当前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的现实介绍了一些

可以借鉴和采用的法律措施。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从事反腐败追逃追赃

及防逃实务工作的人员， 尤其是办理已在逃匿地国家取得合法移民身份的外

逃人员案件的工作者， 最好能够静下心来阅读这本书， 先对外国的移民法以

及投资移民制度有一些基本的、 切实的了解。
本书作者杨超是我七年前指导的博士研究生， 博士生在读期间曾赴意大

利罗马大学深造两年， 取得博士学位后， 在中国政法大学杨宇冠教授的指导

与合作下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Ｇ２０ 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 成立之后，
杨超博士成为我们中心的专职研究人员。 凭借敏锐的学术眼光和不断增长的

研究能力， 杨超迅速捕捉到投资移民法律制度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议题，
不仅参加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此议题的研究工作， 还很快完成了这部专著

的撰写。 作为杨超博士当年的导师和 “Ｇ２０ 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 主任，
欣慰之余， 特作此序。

黄 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９ 日

于太仆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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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INTRODUCTION

投资移民作为移民的一种在全球范围内的正常流动， 一定程度上表现为

社会开放、 全球化融合的一个方面。 引入投资移民对目的国而言是十分重要

的， 通过商业人才的引入， 一方面， 在当地进行经营管理， 通过商业运作推

动当地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 投资者本人带来一定数额的投资资金， 直接注

入目的国， 从而提高了一国外国投资资金的总额， 对接收国的经济推动力让

人无法忽视。 而对投资移民的母国而言， 投资移民的流出并不完全是负面的

影响， 许多投资移民者虽然通过移民获得了接收国的身份， 但是其经商活动

往往仍然保留在原籍国， 移民不移居的现象较为普遍， 与原籍国仍然保持一

定的联系。
然而， 近些年来， 不少贪腐人员对投资移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试图以

投资移民的方式外逃至其他国家继而转化身份， 通过洗钱将投资移民的相关

资产进行漂白。 一旦贪腐人员通过投资移民渠道获得了外籍身份， 并将随同

转移的资产在他国进行挥霍， 就容易造成腐败能够逃脱法网的假象， 并使普

通百姓产生错觉， 认为贪腐人员只要逃出境内， 就如进入法外之地， 能够

“享受人生”。 同时， 贪腐人员利用投资移民的方式外逃， 不仅仅对原籍国的

正常法律、 金融秩序造成负面影响， 同样也会给移民流入国带来诸多不利影

响。 特别是通过投资移民渠道外逃的贪腐人员， 由于本身并不具备投资经商

的能力， 用于投资移民的资产也是非法所得， 在获得投资移民身份， 到达目

的国之后， 也将继续一系列的违法行为， 如洗钱等， 这对移民接收国的正常

社会秩序和法律制度也将带来不良影响。 事实上， 以投资移民方式外逃的贪

腐人员在到达移民流入国后， 绝大多数都未能给当地法律、 经济及社会秩序

带来正面影响。 贪腐人员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给移民流入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主要包括： 其一， 外逃人员往往需要通过地下钱庄或其他方式进行大量洗钱

行为， 对流入国的金融秩序造成不利影响。 其二， 外逃人员通过投资移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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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移民之后， 绝大多数并不会进行正式投资移民所要求的经商活动， 更谈不

上推动当地经济的积极良性发展。 其三， 外逃人员携大量资产进入移民流入

国后， 往往会急于购置房产， 以此方式进行洗钱， 这对当地房地产业也会带

来不良影响。 其四， 外逃人员以投资移民的方式移民入籍， 对移民流入国的

移民体系以及移民法律体系都会造成冲击， 影响正常的移民流入和移民秩序。
总体而言， 贪腐人员以投资移民方式出逃， 对母国而言， 意味着出逃人员会

将大量非法资产转移出境； 而对流入国来说， 未经过严格审核的投资移民资

金， 夹杂犯罪资产的可能性很大。 在进入移民流入国后， 出逃人员还将会持

续进行洗钱等一系列的犯罪行为， 侵扰当地的法律、 社会秩序， 给移民国的

经济和法律秩序都会带来不良影响。 而出逃人员一旦获得移民流入国永久居

民身份或加入该国国籍， 又将给追逃工作增加难度。 可以说， 加强对投资移

民政策的管理， 不仅仅是针对可能发生的腐败犯罪现象， 也与一国宏观经济

的平稳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事实上， 放眼全球， 利用投资移民渠道外逃并向外转移非法资产的案例

并不罕见。 例如， 美国联邦调查局 （ＦＢＩ） 在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破获的一起虚假投

资移民案涉及中国外逃的贪腐人员； 又如， 韩国被判贪污罪的前总统的家人

利用 ＥＢ－５ 投资移民签证获得了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绿卡。 在这些案件中， 外

逃的贪腐人员都涉嫌利用非法所得资金作为投资移民的投资资金， 并获得了外

籍身份。 再如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当时的葡萄牙移民及边境局负责人马努埃尔·保

罗斯 （Ｍａｎｕｅｌ Ｐａｌｏｓ） 因涉嫌在 “黄金居留” 签证发放中贪污受贿， 被葡萄牙

警方逮捕。 警方同时宣布， 葡萄牙各地移民局中的数十名官员因涉嫌接受外

国投资移民申请者的贿赂、 影响力非法交易行为以及洗钱行为被逮捕。 从全

球角度看， 通过投资方式获得他国永久居留权和外籍护照的贪腐官员也不是

个案， 如葡萄牙的 “黄金居留” 涉及了大量腐败官员， 同时也牵涉到了葡萄

牙移民局内部的腐败。 腐败犯罪与投资移民的联系可以说是双向性的。 双向

性体现在： 一方面， 许多国家出台了十分宽松的投资移民政策， 只希望能够

在短时间内引入大量的外来资金， 这使得贪腐人员能够十分轻易地利用投资

移民渠道出逃境外； 另一方面， 贪腐人员或是有组织犯罪等其他涉及违法犯

罪的人员希望通过投资移民渠道进行洗钱， “洗白身份” 更是不择手段。 因

此， 他们有更高的可能性对目的国移民官员或是相关公职人员实施贿赂， 使

得行贿贪污等违法犯罪行为在投资移民的流入国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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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 通过投资移民渠道外逃的贪腐人员不在少数，
通过网络资料的搜索就能发现， 获得美国投资移民身份的有徐进、 刘芳、 乔

建军、 贺业军， 获得中国澳门地区临时居住资格的有吴权深， 获得圣基茨和

尼维斯护照的有任标， 获得加拿大投资移民永久居民身份的有储士林和蒋强，
而李华波则是通过投资移民获得新加坡护照。

贪腐人员利用投资移民外逃， 无论对于母国还是流入国而言， 都会对一

国正常的社会、 法律、 金融制度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 因此， 加强对投资移

民法律制度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投资移民政策的研究， 作者期望通过对投资移

民法律政策的研究与分析， 找到贪腐人员利用投资移民渠道外逃的联系， 提

出预防与遏制投资移民被腐败犯罪所利用的建议， 一方面， 构建起防止我国

贪腐人员外逃的日常化机制； 另一方面， 也通过对外国投资移民政策的深入

研究， 加强对外逃人员在移民过程中非法行为的调查， 更为精准地收集外逃

人员的违法证据， 提高我国国际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的针对性。
党中央明确提出， 现阶段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已取得压倒性胜利， 将持续

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巩固反腐败取得的成果。 在当前背景下， 腐败犯

罪的手段日新月异， 逃避法律制裁的方式层出不穷， 犯罪分子的谋划多变，
我们应当通过立法的及时完善以构建起对贪腐人员的围堵之墙。

本书正是期望通过开展投资移民法律制度的研究， 对投资移民现象及发

展趋势进行分析， 梳理出目前各国已经建立的移民法律体系， 特别是投资移

民的法律与政策， 熟悉各国的法律制度， 发现各国投资移民制度可能出现的

监管空白点， 厘清我国目前在投资移民法律制度方面的监管漏洞与空白， 就

此对应性地加强我国相关监管手段和机制； 通过对投资移民法律制度的研究，
清晰地掌握贪腐人员通过投资移民方式外逃的渠道和方式， 实现 《二十国集

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 中提出的打击腐败犯罪 “零容忍” “零障碍”
“零漏洞” 的原则， 依靠国际刑事合作， 彻底湮灭贪腐人员企图以外国身份逃

避国内法律制裁的幻想。

杨 超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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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移民法律制度及基本概况

第 一 章

第一节 概 念

投资移民是指具有一定资产并且符合其他一些限制性条件的投资者， 为

换取投资移民身份， 将资金投资到目的国政府批准的投资基金或合适的商业

项目的一种人。 投资移民也被称为 “经济型公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Ｃｉｔ⁃
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有学者认为， 在目的国投入了该国移民法所规

定的一定数额的资金， 或者在该国创业并为当地人提供了规定数额的工作机

会， 从而获准移民该国的外国人， 即 “投资移民”。 〔 １ 〕 美国 《移民与国籍法》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ｃｔ， ＩＮＡ） 第 ２０３ （ｂ） （５） 条规定， 美国政府提

供投资移民签证， 颁发给希望通过投资美国企业来获得在美永久居留权的合

格人士。 澳大利亚贸促会在解释澳大利亚政府于 ２０１５ 年推出的投资移民新政

时指出， 澳大利亚希望能够接收推动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投资移民。 〔 ２ 〕 从投

资移民的设置目的来看， 接受投资移民是希望通过他们的经济能力， 对目的

国经济发展起到带动和创造作用； 在母国积累了一定财富的商业人士在移民

国也能寻求到更好的发展机会和生活环境。 在这种流动中， 发达国家凭借良

好的社会环境、 经济优势吸引源源不断的移民前来， 同时也依靠移民红利，
获得经济发展的加速动力。

投资移民政策是投资政策和移民政策的结合， 设立的目的是提供永居权

１

〔 １ 〕

〔 ２ 〕

李明欢： 《国际移民的定义与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 载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２０１５ 年澳洲投资签证上涨》， 载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ｎｋｕ.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ｖｉｅｗ ／ ３ｃ８２６０８８７９５６３ｃ１ｅｃ５ｄａ７１ｂ９.
ｈｔｍｌ， 最后访问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 日。



或护照吸引外籍富人在流入国进行实质性投资， 创造就业机会， 促进经济发

展， 或是强制移民富人须在本地投资， 防止资产外流。 投资移民所强调的是

移民申请人的投资行为应达到移民目的国的要求。 一般而言， 与其他移民类

型相比， 投资移民对申请人自身， 如申请人的学历、 语言等要求较低。 通过

一名主申请人进行投资移民， 就能将配偶、 子女， 有些国家甚至允许虽已成

年但符合一定条件的子女作为附属人员一同获得移民身份。 因此， 投资移民

在近年来成为颇受欢迎的移民方式。 这其中有的申请人希望提高生活质量，
通过移民获得更好的生活环境， 也有合理配置财产的因素， 如利用第二个或

第三个护照以转移、 配置财产。
从全球来看， 当今许多国家都开放了投资移民政策， 试图通过投资移民

吸引更多的高净值人士、 高端商务人士或资金流入本国。 各个国家结合本国

经济状况、 法律制度等因素对投资行为设置了不同的要求。
投资移民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如 《英中时报》 报道， 每

７ 家英国企业中就有 １ 家属于移民企业家。 来自 １５５ 个国家的海外移民在英国

创办了企业， 创业者人数接近 ５０ 万。 〔 １ 〕 事实上， 投资移民对于一些小国的经

济发展的影响力更是不容小觑。 例如， 在大力推行投资移民政策的加勒比地

区， 投资移民可谓是决定本国经济指数的一个重要因素， 投资移民带来的资

金流对当地房地产行业及相关产业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 由于不少

国家的投资移民政策只强调资金的唯一性和重要性， 对申请人的能力没有提

出专业性和技能性的要求， 使得这些国家的投资移民项目被调侃为 “护照商

店”。 这种政策被视为只要移民申请人支付一定费用， 就能够 “购买” 移民流

入国的护照或永久居留身份， 而不再需要其他的实际投资或经商活动。
从中国国内来看， 近年来投资移民受关注度逐渐升温， 这一原本只限于

“高净值” 人群的移民方式开始走进社会的各个层面， 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投

资移民的概念， 也有更多的人选择或考虑选择进行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成为

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热点。 对此， 我国在保持经济发展与加强反腐败工作中如

何应对大量移出性投资移民的局面， 如何吸引其他国家人员前来成为投资移

民申请者， 如何防止贪腐人员利用投资移民的便利性外逃， 都值得思考与

研究。

２

〔 １ 〕 王辉耀、 苗绿： 《２０１５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 载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第 １６ 版。



第二节 投资移民类型

投资移民项目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别， 以投资行为为标准可

分为以下四大类： 一是金融投资移民。 以投资资金的流入为投资移民政策的

核心要求， 申请者只要符合投资资金的门槛要求， 如将一定数额的资金汇入

移民流入国， 在银行定期储蓄或购买金融资产， 就能获得居留权或护照。 这

种类型的投资移民政策对投资行为的实质性要求较低， 或完全不对投资或是

经商行为作出要求。 英国、 匈牙利、 安提瓜和巴布达、 圣基茨和尼维斯及其

他加勒比地区国家设有此类别。 二是不动产投资移民。 不动产投资移民是指

申请者需要在移民接收国购买一定价值的不动产， 该不动产在一定期限内不

得转让。 通过购买房产， 移民申请者能够获得一定期限的居留权或直接获得

公民身份。 这种类型的投资移民政策以南欧地区为典型代表， 如希腊、 西班

牙和葡萄牙。 希腊是首个推出购买房产获取居留权之政策的国家， 并命名为

“黄金居留” 签证。 南欧地区其他国家看到希腊政府通过 “黄金居留” 签证

获得的大量资金流及对当地房产业的推动， 鉴于南欧地区相似的经济形势，
凭借同属欧盟区， 拥有同样便利的跨境往来自由， 这些国家在希腊推出

“黄金居留” 签证之后， 纷纷出台了类似的政策并沿用了 “黄金居留” 签证

的命名。 三是创业者移民。 申请者创立或者购买一项生意项目， 并直接参

与该生意的经营管理， 同时这一项目的经营须达到移民流入国规定的指标

要求。 美国、 德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设有此类别。 四是高级管理人员

及企业主投资移民。 申请人须证明自己已经在一定规模的企业中担任最高

级管理职位达到一定年限， 并承诺在获得永久签证后， 还将积极地以主要

股东的身份参与移民流入国的一项生意管理； 或者申请者已经是一个成功

的企业主， 拥有一定净资产和一定年限的经营管理经验， 承诺在获得永久

签证后， 将持有移民流入国一定数额生意的实质性股权。 加拿大、 澳大利

亚设有此类别。
通过对主要国家投资移民政策的简单梳理， 能够看出传统投资移民国家，

即经济相对发达国家， 出台投资移民政策会持相对谨慎的态度。 以上文所述

的创业者移民、 高级管理人员及企业主投资移民为例， 这两类投资移民政策

都对投资移民申请者的实际经商活动提出了明确要求， 体现了对投资移民申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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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者商业技能的要求， 申请者应当是具备一定商业素质的人员。 此类投资移

民政策对投资移民申请者、 投资经商行为都规定了更为严苛的标准和要求，
体现出移民流入国希望通过投资移民的筛选， 甄别出更为优秀的移民者， 以

期投资移民在将来的移民生活中， 能够切实推动移民流入国经济的增长， 从

而真正符合投资移民政策设立的核心目的。
投资移民政策以是否能够直接获得护照和永久居留权为标准， 又可划

分为两大类： 一是投资移民申请者能够直接获得护照或永久公民身份。 这

种投资移民项目以加勒比地区国家为典型代表， 如安提瓜和巴布达、 格林

纳达等。 投资移民政策规定， 只要投资移民申请者符合投资资金要求， 就

可直接获得护照， 申请者依靠投资移民渠道得以快速获得第二个或第三个

身份。 这种投资移民政策注重资金金额要求， 一般不对申请者自身和经商

活动作出要求。 二是投资移民申请者并不能直接获得流入国的公民身份或

永久居留权， 而是需要符合一定标准的投资或经商行为， 才能够申请永久

居留权或公民身份。 这一类型的投资移民签证根据不同的投资行为标准又

可划分为两类： 其一， 要求投资移民申请者必须先进行一定期限的投资经

商活动。 在此期限内投资移民申请者获得的是附条件的居留身份。 期满

后， 由主管机关对投资移民的经商活动进行审核， 符合标准的给予永久居

民身份。 这种投资移民方式以美国的 ＥＢ－５ 签证为代表。 其二， 投资移民

申请者向流入国政府递交投资移民的经商计划， 移民流入国政府通过审

核， 直接向申请者发放永久居民身份以进行投资经商活动。 这一投资移民

方式以经济发达的北欧地区国家为代表。 这些国家多为经济发达国家， 对

投资移民的要求较高。 移民流入国政府对投资移民申请者提交的计划遵循

严格审查标准， 投资移民申请者所提交的经济计划只有达到确实具有推动

本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才予以批准。 总体而言， 申请者通过审核获得投资

移民签证的难度较大。 并且此类投资移民政策对投资移民签证一般都设定

了年总量限额， 达到数量限额后， 移民流入国政府不再接收新的申请或不

再批准正在审核中的申请， 由此避免投资移民对本国经济可能带来的负面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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